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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光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臺北市私立三軍幼兒園 112 學年度招生作業簡章 
壹、招生說明： 

一、本園前身為「臺北市私立三軍托兒所」，以照顧國軍官兵稚齡

子女為宗旨，於民國 43年創立迄今。 

二、112 學年度招生「收托對象」、「收托班別及年齡」、「招生作

業」、「收托規定」、「收費標準與政府補助」、「幼童專用

車行駛路線」、「新生註冊日、家長學前說明會及開學日」、

「園區參觀」及「聯絡通訊」等項說明如后。 

貳、收托對象： 

一、眷居大臺北地區「國軍志願役官士兵眷屬」、「國軍志願役遺

眷」及「榮譽國民眷屬」之健康幼生。 

二、眷居大臺北地區「一般社區民眾」之健康幼生。 

參、收托班別及年齡： 

一、小班生：年滿 3足歲至 4歲（108年 9月 2日至 109年 9月 1日

出生） 

二、中班生：年滿 4足歲至 5歲（107年 9月 2日至 108年 9月 1日

出生）。 

三、大班生：年滿 5足歲至 6歲（106年 9月 2日至 107年 9月 1日

出生）。 

肆、招生作業： 

一、報名： 

（一）國軍志願役官士兵眷屬：由官士兵向隸屬單位報名登記。 

（二）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軍職人員與軍訓教官：向本會秘書處採個

別報名方式（請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與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

教育司轉知所屬軍職人員）。 

（三）國軍志願役遺眷：請北部地區後備指揮部留守業務科轉知遺

眷，向本會秘書處採個別報名方式。 

（四）榮譽國民眷屬與一般社區民眾子女：向本會附設幼兒園採個

別報名方式。 

（五）請考量居住地有無本園幼童專用車行駛路線經過，及幼生接

送方便性等因素再行報名。 

（六）為鼓勵舊生家長推薦幼生就托，凡舊生家長每推薦 1 名適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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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自身或親友子女）入學者，即減免其 1 名在學子女學

雜費 1,000 元，推薦 2 員，減免 2,000 元，以此類推，於開

學次月學雜費中減免。 

二、作業方式： 

（一）各國軍單位為初審單位，受理所屬現役志願役官士兵團體報

名，請各初審單位依其優先順序按附表一格式繕造名冊。 

（二）國軍單位團體報名及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軍職人員與軍訓教官

採以個別報名方式者，均請於 112 年 3 月 31 日（星期五）前

函覆（或親赴）本會秘書處，逾時概不受理（以收件章戳為

憑）。 

（三）依本簡章第貳條第一項及第肆條第三項彙整排定優先順序後

，凡符合資格錄取之軍眷幼生（遺眷），預於 4 月 1 日前電

話通知及確認，不另寄發錄取通知（4 月 17 日前寄發註冊通

知）。 

（四）榮譽國民眷屬及一般社區民眾子女：凡符合資格錄取之幼生

，預於 4 月 21 日前電話通知及確認，不另寄發錄取通知（5

月 2日前寄發註冊通知）。 

（五）除上述團體及個別報名方式外，請妥予運用本園網頁，實施

線上報名，並確認報名成功否。 

三、錄取優先順序： 

（一）遺眷及服務外（離）島、偏遠艱苦地區、野戰部隊等單位優

先；各軍階以低階優先，依序為士官兵、尉官、少校、中校

、上校；同階以家近園址或家庭狀況特殊者（均請國軍單位

自行審查後於備考欄註明）優先，後為榮譽國民眷屬。 

（二）一般社區民眾子女次之。 

伍、收托規定： 

一、收托幼生或其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托： 

（一）拒不繳費或遲延繳費達 5日者，經催告乙次仍未繳納者。 

（二）行為嚴重影響教保活動，經教導仍未改善者。 

（三）收托期間發現罹患法定傳染病、精神病、開放性肺結核或其

他為不適宜收托之重大疾病者。 

二、收托期間申請人（幼生家長）因故離（退）職務者，自喪失軍

職身分起，即一律比照一般社區民眾子女收費標準。 

陸、收費標準與政府補助：（以本園及政府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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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園收費標準： 

軍 眷 生（大  班） 軍 眷 生（中、小班） 

項     目 金  額 期  限 項     目 金  額 期  限 

學     費 15,000 學  期 學     費 4,000 學  期 

雜     費 667 月 雜     費 4,000 月 

代
辦
費 

材料費 0 月 
代
辦
費 

材料費 0 月 

活動費 0 月 活動費 0 月 

午餐費 
1,700 

月 午餐費 
1,700 

月 

點心費 月 點心費 月 

交  通  費 800 月 交  通  費 800 月 

延長照顧服務費 500 月 延長照顧服務費 500 月 

社 區 生（大  班） 社 區 生（中、小班） 

項     目 金  額 期  限 項     目 金  額 期  限 

學     費 15,000 學  期 學     費 6,000 學  期 

雜     費 2,666 月 雜     費 6,000 月 

代
辦
費 

材料費 547 月 
代
辦
費 

材料費 412 月 

活動費 0 月 活動費 0 月 

午餐費 
1,700 

月 午餐費 
1,700 

月 

點心費 月 點心費 月 

交  通  費 800 月 交  通  費 800 月 

延長照顧服務費 500 月 延長照顧服務費 500 月 

註  記 戶外教學、親子及節慶活動等項目暫不計費。 

二、政府補助款項： 

就托臺北市私立幼兒園幼生補助款項 

5歲（大班） 3-4歲（小、中班） 

教育部就學補助 

第 1胎 5,000元/月 

第 2 胎 6,000 元/月、第 3 胎以上 7,000 元/月 
+ 

北市祝您好孕學費補助 2,543 元/學期 

教育部育兒津貼 

第 1胎 5,000元/月 

第 2 胎 6,000 元/月、第 3 胎以上 7,000 元/月 
+ 

北市 2-4 歲一生六六大順學費補助（13,660 元/學期） 

三、幼生實際收繳費用： 

5歲(大班)設籍臺北市 3-4歲(小/中班)/設籍臺北市 

身分 

項目 
軍眷生 社區生 

身分 

項目 
軍眷生 社區生 

政府平均每月補助 5,424 元 (1 胎 ) 5,424 元 (1 胎 ) 政府平均每月補助 7,276 元 (1 胎 ) 7,276 元 (1 胎 ) 

本園平均每月學費 4,867元 7,413元 本園平均每月學費 6,366元 9,112元 

幼生實際平均每月繳交 -557 元 (1 胎 ) 1,989 元 (1 胎 ) 幼生實際平均每月繳交 -910 元 (1 胎 ) 1,836 元 (1 胎 ) 
公立幼兒園 非營利幼兒園 準公共幼兒園 

幼生實際平均每月繳交 

第 1胎約 1,000元/月 

幼生實際平均每月繳交 

第 1胎約 2,000元/月 

幼生實際平均每月繳交 

第 1胎約 3,000元/月 

◼ 第 2胎及第 3胎以上，依實際補助金額換算。 

四、本園收費標準及教育部、臺北市政府補助款項，請查閱本園網

址：http://san-jiun.topschool.tw 

柒、幼童專用車行駛路線：（查閱本園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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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有幼童專用車 4 輛（線），分別為「內湖汐止線」、「研究院

線」、「大安信義南港線」、「松山內湖線」等 4 線，設有定點

停靠站接送幼生上、下學；欲搭乘者，請於線上或註冊當日登記

，無分單、雙程，搭乘者月繳新臺幣 800 元。（依本園幼童專用

車搭乘作業規定辦理） 

捌、新生註冊日、家長學前說明會及開學日： 

一、註冊日：112 年 5 月 10 日（星期三）上午 9～11 時（以註冊通

知單日期為準）。 

二、家長學前說明會： 

（一）時間：112年 7月 15日（星期六）上午 9～11時（暫訂）。 

（二）地點：臺北市私立三軍幼兒園中庭（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二

段 146號 1樓）。 

電話：2785-8410分機 28-園長/29-教保組長 

（三）對象：幼生父親、母親，或雙親偕同參加。 

三、開學日：暫定為 112 年 7 月 31 日（星期一）（以註冊通知單日

期為準） 

玖、園區參觀： 

採以預約制（電話或線上-查閱本園網頁），星期一至星期五上課

日的上午 10 時至 11 時與下午 3 時至 5 時。預約電話：（02）

2785-8410分機 28-園長/29-教保組長。 

拾、聯絡通訊： 

一、軍眷（遺眷）新生： 

財團法人國光慈善事業基金會秘書處 

電話：(02)2785-8410分機 41承辦人-鍾緒藻 

傳真：(02)2785-7571 

二、社區（榮譽國民眷屬）新生： 

財團法人國光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臺北市私立三軍幼兒園 

電話：(02)2785-8410分機 28-園長/分機 29-教保組長 

傳真：(02)2785-7571 

三、地址：115029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二段 146號一樓。 

四、網址：http://san-jiun.topschool.tw 

 

http://san-jiun.topschool.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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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團體報名專用表格） 

112 學年度軍眷生團體報名就讀財團法人國光慈善事業基金會 
附設臺北市私立三軍幼兒園名冊 

單位：（全銜）  

家 長 （ 申 請 人 ） 眷 童 
送 托 

班 別 
地 址 電 話 備 考 

單 位 駐地 級 職 姓 名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 月 日 

陸軍 

金防部 
金門 

上  尉 

作戰官 
王建國 王小明 男 108.9.2 小 

臺北市南港區南

港路 5 段 600 號 

父手機: 

母手機: 

其他連絡人手機： 
 

           

           

           

           

           

           

           

           

           

           

合 計 名 

  



6 

 

附表二（個別報名專用表格） 

臺北市私立三軍幼兒園幼兒就托登記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幼兒姓名  
□ 女 

□ 男 
出 生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字 號 

          

聯絡地址      
市

縣    區   里   鄰      街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聯絡電話 住 宅 
 

公 司 
 行 動 

電 話 

 

   

家長稱謂 姓 名 年  齡 職    業 職     稱 教育程度 服 務 單 位 

父 親       

母 親       

       

申請就托 □ 小 班 □ 中 班 □ 大 班 接送方式 □自行接送□搭幼童車 

身

分

類

別 

□軍榮眷子女□遺眷子女□社區民眾。 

 

□低收入戶子女□中低收入戶子女。 

□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兒童。 

□危機家庭或機構安置兒童及特殊境遇婦

女之子女。 

□父母一方為身心障礙者。 

□原住民子女。 

 

□大陸及外籍（    ）國配偶子女。 

□本園員工子女。 

證

明

文

件

（

後

補

） 

□戶口名簿（軍人身分證、榮譽國民證、撫

卹令）影本。 

□低、中低收入戶證明影本。 

□發展遲緩證明或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社會局公文或所屬各福利服務中心轉介文

件。 

□父母一方身心障礙者之殘障手冊影本。 

□戶口名簿有原住民戳記或其他足以證明為

原住民之文件。 

□全家人口戶籍資料及最新年度之財稅資料

證明文件。 

報名來源：□親友介紹□網站、招生公告□已有幼兒就托□其他：╴╴╴╴ 

申請人簽章：                          與幼兒關係：□父母□其他：╴╴╴╴ 

審
查
結
果 

□符合。擬准予就托，並編入╴╴╴╴╴班。 

□不符合。原因：□接送無法配合 □年齡 □繳費困難 □其他：╴╴╴╴╴ 

□額滿無缺額（後補）。 

擬

辦 

 

＊本申請表保留時效為提出申請之當學期（填寫就托登記表資料後-請傳真：2785-7571 招生承辦人收） 
 
 
 

 


